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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正药业”、“公司”或“发行人”）董事

会成员已批准本上市公告书，保证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对公司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该债券

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资信”）综合评定，

海正药业本期公司债券评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

413,374.79 万元（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本

期债券上市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7,777.76 万元（2008 年、

2009 年及 2010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不少于本期债券

一年利息的 1.5 倍。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法定名称 

中文名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Hisun Pharmaceutical Co.,Ltd. 

二、发行人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三、发行人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24,818,1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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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白骅 

五、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兽药的生产、销售（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5 月 11 日；兽药销售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

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5 月 20 日）；一般经营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

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经过十余年的不断扩张和发展，目前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包括：原料药的生产与销

售、制剂的生产与销售和第三方药品分销。 

发行人以“执著药物创新，成就健康梦想”为使命，以“成为广受尊重的全球化

专业制药企业”为愿景，已成为我国领先的特色原料药企业之一，竞争优势明显，在

细分领域中的市场地位较为稳固；抗肿瘤药制剂在国内市场份额已超过 50%，高端抗

生素培南类制剂也已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的供应商之一。 

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以及 2011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18,197.83 万元、400,347.04 万元、454,450.90 万元以及 121,476.74 万元，呈持续增长

趋势。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原料药生产销售行业 39,908.16 33.51% 145,351.81 32.45% 135,307.40 34.55% 107,816.17 34.87%

制剂生产销售行业 18,892.06 15.86% 79,625.64 17.78% 62,717.85 16.02% 55,299.99 17.88%

第三方药品销售行业 60,300.90 50.63% 221,564.85 49.47% 193,543.73 49.42% 145,971.11 47.21%

其他行业 2.24 0.002% 1,340.00 0.30% 32.86 0.01% 123.95 0.04%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119,103.37 100.00% 447,882.30 100.00% 391,601.84 100.00% 309,211.22 100.00%

（三）发行人主要产品 

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销售至国外的原料药产品及在国内销售的制剂产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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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药产品主要包括抗肿瘤药、抗寄生虫药、抗感染药、心血管药、内分泌药等几大类

产品，公司的制剂产品主要包括抗肿瘤药表柔比星、吡柔比星以及抗感染药美罗培南

等。 

（四）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更情况 

1、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公司的业务前身为浙江海门制药厂，创建于 1956 年。1998 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政发[1998]12 号文批准，以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国投兴业有

限公司（后更名为国投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三龙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及国家医药管

理局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国家医药管理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药科大学、

浙江省医药工业公司（后重组为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第二军医大学朝晖制

药厂（后改制重组为上海复星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共同发起设立了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总股本为 11,6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由

八家发起人共同持有。 

2、发行人的上市情况 

2000 年 7 月 7-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0]92 号文批准，发行人采用上

网定价和对二级市场配售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发

行价格 11.83 元/股。2000 年 7 月 2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字[2000]52 号《上市通知

书》批准，公司 4,000 万 A 股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海正药业”，证券代码

为“600267”，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增至 15,600 万股。 

3、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200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1 年 5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2000 年度利润分

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5,6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派

现金 1 元、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 股。该方案实施后，发行人总股本增加到 24,960

万股。 

（2）2004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4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2004 年中期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4 年 6 月末公司总股本 24,96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8 股。该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44,928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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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4 年发起人股东转让公司股权 

2004 年 7 月 23 日、2004 年 10 月 10 日，发行人原股东国投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浙江荣大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和补充合同，将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浙江荣大。

2004 年 11 月 1 日，该次转让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浙江海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4]992 号）批复同意，

并于 2004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 

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浙江荣大成为公司股东，同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性质由国

有法人股变更为国家股。 

（4）2006 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2006 年 1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东大会，对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进行表决。根据该方案，经发行人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向股权登记日

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总数为 3,571.2 万股的对价，以换取发行人全体非流通股股

份的上市流通权。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发行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1 股股份的对价。相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了参加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完毕后，发行人股份总额不变，仍为 44,928 万股。 

（5）2008 年公司股东浙江荣大合并重组 

根据发行人 2007 年年度报告显示，浙江荣大减持公司股份 8,833,641 股，减持后

持有公司股份 56,314,497 股。 

2008 年 2 月，经浙江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2007]3 号《关于荣大、中大、

东方三家外贸集团公司合并重组改革总体方案的批复》、浙企改办发[2007]1 号《关于

荣大、中大、东方三家外贸集团合并重组后新公司名称的批复》，浙江荣大与浙江中大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为浙江国贸。2008 年 6 月，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8]506 号《关于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原浙江荣大持有的

5,631.4497 万股海正药业股份变更为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相关股份过户

手续已于 2008 年 8 月 15 日办理完毕。 

（6）2009 年公开增发新股 3,450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1049 号文审核批准，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9 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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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部分股份、其余股份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A 股 3,450 万股，并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该次发行的新股无锁定期限制。该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总股

本变更为 48,378 万股。 

（7）201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41,038,161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87 号《关于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 日以 33.28 元/股向 5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 41,038,161 股 A 股，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股本总额由 483,780,000 股增加到

524,818,161 股。 

4、发行人设立以来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发行人下属全资子公司杭州海正药用

植物有限公司（现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杭州海胥药物制剂有限

公司于 2008 年 4 月完成合并，杭州海胥药物制剂有限公司予以注销。 

5、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1,038,161 7.8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1、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83,780,000 92.18%

其中：海正集团 200,489,744 38.20%

浙江国贸 56,314,497 10.73%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 股） 0 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H 股） 0 0.00%

4、其他 226,975,759 43.2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83,780,000 92.18%

股份总数 524,818,161 100.00%

六、发行人面临的风险 

（一）财务风险 

为了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公司近年来研发投入、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及正常运营

等支出较大。报告期内，虽然公司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完成了两次股权融资，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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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金需求量大，公司债务负担仍然较重，有息负债比重较大。2008 年末、2009 年

末、2010 年末以及 2011 年一季度末，银行借款额分别为 183,550.00 万元、192,992.75

万元、223,148.15 万元和 248,742.44 万元；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71.36%、

69.72%、70.23%和 71.50%，公司可能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二）经营风险 

1、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药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质量控制是医药企业尤其是制剂企业

生产和管理的重中之重。制剂如在国内销售，制剂生产线需通过我国 GMP 认证；若拟

出口销售，生产线需通过欧美规范药政市场的 cGMP 认证。发行人已建立了完备的质

量保证体系，但制剂生产毕竟是一种质量要求高、技术要求严格的生产过程，不能排

除因控制失误、责任人员疏忽等原因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从而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正常

经营活动和声誉的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发行人药品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为淀粉、乙醇、黄豆饼粉等粮食类原材料和丙酮、

醋酸乙脂等化工类原材料。近几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及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公司

石油化工类、粮食类原材料价格有一定的上涨。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公司盈利水平。 

3、汇率风险 

公司自营出口基本以美元结算，报告期公司自营出口收入逐年上升，2008 年、2009

年、2010年、2011年 1-3月，公司以外币结算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36,757.16万元、37,645.34

万元、46,805.23万元和16,414.0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1.55%、9.40%、10.30%

和 13.51%。 

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

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 年 7 月 21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1 美元兑

8.11 元人民币。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1 美元兑 6.5564 元人

民币。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三）管理风险 

发行人控制的子公司较多，分布在台州、杭州、上海以及美国等地。尽管公司已

制定《子公司综合管理制度》、《资金支付管理制度》等制度，对子公司的股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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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内部监督以及重大投资支出等较为明确的限定。但随着异地乃至国外子公

司的增加，公司的管理跨度加大，管理难度增加，可能出现管理缺失或不到位的风险。 

（四）政策风险 

1、医药制度改革带来的风险 

随着我国新医改制度的实施，医药行业市场蕴藏了巨大商机，医药需求和消费的

持续增长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发展机遇。但医药制度改革也蕴藏着一定的风险，包括

国家针对医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医疗保障体制、医药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改革措施，以及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新的药品 GMP、GSP 认证标准的推行、

药品定价机制的调整等，将有可能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影响。 

2、环保及安全生产风险 

发行人所处制药行业的环境保护监管较其它行业更为严格。发行人在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及其他污染物，若处理不当，对周边环境会造成一定的不利

影响。同时，由于原料药生产中涉及化学危险品，在装卸、搬运、贮存及使用过程中

操作不当或维护措施不到位，可能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进而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虽然公司已严格按照有关环保法规及相应标准对上述污染性排放物进行了有效治理，

使“三废”的排放达到了环保规定的标准，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环护意识的

不断增强，国家及地方政府可能在将来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使公司支

付更高的环保费用。国家环保政策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司面临环保风险。 

第三节  债券发行概况 

一、债券名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简称“11 海正债”）。 

二、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225 号文核准发行。 

三、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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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债券期限品种 

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五、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

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二）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持有登记机构开立的首位为 A、B、D、F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在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六、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期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组织承销团，以余额

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七、债券面额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

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1 年 8 月 25 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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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8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2016 年 8 月 25 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8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 

八、资信评级机构及债券信用级别 

经新世纪咨询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 级。 

九、担保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由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集团”）提供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8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

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天健验[2011]369 号的验资报告。 

十二、回购交易安排 

经上交所同意，本期债券上市后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

登记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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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本期债券简称为“11 海正债”，证券代码为“122094”。本期债券已向上交所提出申请，

上市后可以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期公司债券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期债券

已全部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本公司 2008 年度、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浙天会审[2009]286 号”、“天健审[2010]958 号”和“天健

审[2011]170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资料 

（一）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352,156.97 199,908.71 205,027.87 162,861.96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3,875.45 392,258.56 314,841.22 249,269.71

资产总计 766,032.42 592,167.26 519,869.09 412,131.68

流动负债合计 186,108.21 157,927.65 148,509.42 197,092.3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1,759.05 159,816.11 128,298.45 60,117.29

负债合计 347,867.26 317,743.77 276,807.87 257,209.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13,374.79 269,813.24 239,071.73 151,339.46

少数股东权益 4,790.38 4,610.25 3,989.48 3,5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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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18,165.16 274,423.49 243,061.21 154,922.0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766,032.42 592,167.26 519,869.09 412,131.68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121,476.74 454,450.90 400,347.04 318,197.83

营业利润 12,347.97 43,301.21 34,280.69 24,074.49

利润总额 12,507.15 44,996.00 35,066.38 24,089.87

净利润 10,335.09 37,435.43 27,870.36 20,068.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154.97 36,576.16 27,225.01 19,532.10

少数股东损益 180.13 859.27 645.35 536.41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年 1-3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94.49 50,917.92 47,284.70 22,127.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97.11 -66,763.36 -94,724.31 -65,060.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983.06 16,107.27 56,709.29 62,868.5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7.54 -501.84 -69.50 -132.1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1,332.90 -240.00 9,200.18 19,803.33

（二）简要母公司财务报表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108,891.20 94,783.96 100,121.88 93,606.81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0,465.43 287,953.75 267,914.01 219,285.16

资产总计 529,356.63 382,737.71 368,035.89 312,891.97

流动负债合计 87,105.55 85,558.80 89,024.32 144,346.07

非流动负债合计 39,985.43 36,747.99 44,429.60 20,459.88

负债合计 127,090.98 122,306.80 133,453.92 164,805.9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02,265.65 260,430.92 234,581.98 148,086.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29,356.63 382,737.71 368,035.89 312,891.97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13-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54,870.90 196,922.45 180,589.34 154,067.14

营业利润 9,765.53 32,758.16 29,644.99 19,943.19

利润总额 9,906.10 35,836.76 30,348.43 20,202.10

净利润 8,420.19 31,654.30 25,988.76 17,568.33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年 1-3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93.36 54,150.74 49,090.45 29,980.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038.55 -28,935.97 -72,462.27 -41,110.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506.57 -31,428.83 27,731.52 18,109.5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7.54 -456.41 -42.20 -132.1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613.84 -6,670.48 4,317.50 6,847.71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1 年 

3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89 1.27  1.38   0.83
速动比率（倍） 1.49 0.85  0.99   0.54
资产负债率（％） 45.41 53.66 53.25 62.41
每股净资产（元） 7.88 5.58  4.94   3.37

财务指标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83*4 7.37  7.80   8.07 
存货周转率（次）  1.25*4  5.21  5.06   4.74 
利息保障倍数（倍） 4.90 4.69 3.72 3.2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466 1.0525 0.9774 0.492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2.5024 -0.0050 0.1902 0.4408

（二）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财务指标 2011 年 1-3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0.210 0.756 0.602 0.435

稀释每股收益 0.210 0.756 0.602 0.4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0.207 0.687 0.588 0.445

稀释每股收益 0.207 0.687 0.588 0.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14.43 16.30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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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5 13.11 15.92 13.97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7）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费用 

（8）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度末普通股股份

总数 

（9）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年度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10）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要求计算。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付风险 

本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充裕，偿付能力较强。由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

限较长，在债券存续期内，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状况、医药行业、国家相

关政策等众多因素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对发行人的经营、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使得发行人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和利息，以致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

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二、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1 年 8 月 25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

年支付一次，2012 年至 2016 年间每年的 8 月 25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下同）。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2016 年 8 月 25 日，到期支

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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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支付的具

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一）偿债资金来源 

1、偿债能力分析 

（1）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逐年增长，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 1-3 月，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318,197.83 万元、400,347.04

万元、454,450.90 万元以及 121,476.74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9,532.1 万元、27,225.01 万元、36,576.16 万元和 10,154.97 万元。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

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有力的支撑。 

（2）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偿还本期债券本息的主要来源。2008 年度、2009 年

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 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2,127.67 万元、

47,284.70 万元、50,917.92 万元、7,694.49 万元。最近三年一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公司的现金流情况良好，可以有效利用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来偿还本期债券。 

（3）财务指标分析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和 2011 年 1-3 月，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利息保障

倍数为 3.23 倍、3.72 倍、4.69 倍和 4.90 倍，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公司偿债能力较强，

偿债风险较小。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1、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

时公司可以通过变现流动资产来偿还到期债务。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流动资

产余额为 352,156.97 万元，其中除货币资金外的流动资产为 172,058.70 万元。在公司

的现金流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变现除货币资金外的流动资产来获得必要的偿债

资金支持。 

2、间接融资渠道畅通是偿还本期债券本息的有力支持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与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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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公司的贷款在报告期内未出现逾期情况，

具有良好的资信水平。基于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公司具备较强的间接融

资能力，这有助于公司在必要时可通过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从而更有力地为本期

债券的偿付提供保障。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拥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共计 469,687.51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其中未使用的信用额度为 205,044.54 万元人民币，一旦在本次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

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将通过银行的资金拆借予以解决。良好的间接融资渠道为发行

人债务的偿还提供较有力的保障。 

三、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建立

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包括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效沟

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及加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期债券

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债券试点办法》的要求共同制定了《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

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按约定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将于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的前3个月为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设立专项

偿债账户，并通过该账户还本付息。 

1、账户的开立 

发行人将开立专项偿债账户。 

2、资金来源 

专项偿债账户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银行借款等。 

3、账户的管理和监督 

发行人对该账户进行的管理及运用，应接受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 

（三）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财务部、投资部共同组成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工作小组，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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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

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发行

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本期债券本息无法按约定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

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

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

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

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

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六）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海正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本公司无法按约定偿

付本期债券本息，则海正集团将按照《担保函》、《担保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承担担保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四、发行人违约责任 

公司保证按照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

付债券本金，当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和/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

发行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承担的违约责任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发行人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发行人追索，并追究债券

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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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 2011 年 6 月 8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1 年 6 月 24 日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承诺在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

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和新世纪咨询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评级的信用等级有

效期内，新世纪咨询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

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新世纪咨询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发行人

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1、跟踪评级时间和内容 

新世纪咨询对发行人的持续跟踪评级的期限为评级报告出具日至失效日。 

定期跟踪评级将在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出具后每 1 年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首次评级报告保持衔接，如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上次评

级报告在结论或重大事项出现差异的，新世纪咨询将作特别说明，并分析原因。 

不定期跟踪评级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在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

结论的重大事项时，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新世纪咨询相应事项。

新世纪咨询持续跟踪评级人员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人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安

排不定期跟踪评级并调整或维持原有信用级别。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在评级机构向发

行人发出“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知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 

2、跟踪评级程序 

定期跟踪评级前新世纪咨询向发行人发送“常规跟踪评级告知书”，不定期跟踪评

级前向发行人发送“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知书”。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

现场调研、评级分析、评级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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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咨询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债务人、债务人所发行金融产品的投

资人、债权代理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在持续跟踪评级

报告签署之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和新世纪咨询应在监管部门指定媒体及新世纪

咨询的网站上公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 

发行人亦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将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予以公布备查，

投资者可以在上证所网站查询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第八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经浙江海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及海正集团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发行的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发行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本次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海正集团已为本次债券出具了担保函。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路 43 号 

法定代表人： 邬美荣 

注册资本： 贰亿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 贰亿伍仟万元 

成立日期： 1998 年 1 月 8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生物与医药技术研究、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项目除外）。 

二、担保人资信情况 

（一）担保人最近一年其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海正集团2011年1-3月、201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其中，

2011年1-3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2010年度财务报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

了天健审字【2011】235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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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627,142.46 803,221.09

总负债（万元） 357,035.17 389,854.80

净资产（万元） 107,477.28 153,080.34

资产负债率（%） 56.93 48.54

流动比率（倍） 1.06 1.55

速动比率（倍） 0.72 1.23

        项目 2010 年度 2011 年 1-3 月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447,882.30 121,476.74

利润总额（万元） 44,289.95 11,973.40

净利润（万元） 14,451.25 3,541.74

净资产收益率（%） 13.45 9.25（年化）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二）偿债能力分析 

海正集团目前的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资信优良，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浦发银

行、中信银行、汇丰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均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具备较强的融

资能力。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海正集团总资产达到 803,152.4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8.54%，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分别为 1.55 倍和 1.23 倍，各项财务指标良好。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海正集团持有发行人 20,048.97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38.20%。

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收盘价计算，该股份市值为 694,295.83 万元，相对于本期的 8

亿元公司债券，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担保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其他经营性业

务一般，营业利润主要来自于发行人，因此发行人的经营风险会直接对担保人产生影

响。若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发生不利变化，则担保人的盈利能力也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进而可能会影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 

第九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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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适用法

律、行政法规的情况。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8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 3.25 亿元偿还部

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剩余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

资金状况。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次债

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      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白骅 

住    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电      话：   0576-88827809 

传      真：   0576-88827887 

联  系  人：   魏玲丽、张薇、邓久发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上市推荐人 

名      称：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住      所：     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电      话：     0571-87903765 

传      真：     0571-8790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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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办人：     苗本增、周亮 

项目组人员：   华佳、项雷 

（三）担保人 

名      称：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邬美荣 

住      所：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路 43 号 

电      话：     0576-88827811 

传      真：     0576-88827811 

联系人：         陈波 

（四）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肖微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电      话：     010-85191300 

传      真：     010-85191350 

经办律师：       陶旭东、张涛  

（五）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少先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9 号 

电      话：     0571-88216724 

传      真：     0571-88216999 

经办会计师：     陈翔、贾川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      称：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荣恩 

住      所：     上海市汉口路 398 号华盛大厦 14 层 

电      话：     021-63504375-864 

传      真：     021-63610539 



 

 -23-

经  办  人：     戴志刚、杜晓红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五、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至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处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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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之盖章

页）  

 

 

 

 

 

 

                                         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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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之盖章

页）  

 

 

 

 

 

 

 

                        保荐人（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